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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师范学院学生公寓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学生公寓住宿管理

第一条 入住：

1．凡本校录取的新生统一由校学生文明寝室建设指导委员会

遵循学院相对集中原则统一按人数调配给各学院。学生交纳住宿

费，办理入住手续后，由学院将指定床位安排给学生；

2．确需调换寝室或床位的学生，应在学期结束前向所在学院

提出申请，报校学生文明寝室建设指导委员会批准后新学期在学

院范围内进行调整，宿管科备案，学期中途一般不作调整；

3．所有住宿学生在校期间必须严格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及宿舍

管理制度，同时享有学校给予的相应住宿条件和生活服务。

第二条 申请在外（家）住宿：

1．申请在外（家）住宿条件：须是家在湖州的学生，确有特

殊原因，并经学校批准；

2．要求在外（家）住宿的学生须于新学年开始前一个月向校

学生文明寝室建设指导委员会申请，填写《湖州师范学院学生申

请校外住宿审批表》，经家长、班主任、所在院主管领导和校学

生文明寝室建设指导委员会同意后，报住宿管科备案，方可在外

（家）住宿；

3．学生在外（家）住宿期间，应自觉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学

校的规章制度。在校外的一切行为由学生本人负责。

第三条 假期留校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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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求假期留校住宿的学生应在学期结束前的两周向学生所

在学院提出申请，填写《湖州师范学院学生假期留校住宿申请表》，

经班主任、所在学院领导同意，并报校学生文明寝室建设指导委

员会批准，可留校住宿；

2．校学生文明寝室建设指导委员会一般按照集中住宿原则安排

假期宿舍，留校学生须服从校学生文明寝室建设指导委员会调配；

3．住宿学生如需延长或缩短住宿时间，应提前向校学生文明寝

室建设指导委员会申请变更，如中途离校，应向校学生文明寝室建设

指导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并将请假条交至所住公寓值班室；

4．住宿学生必须与平时一样严格遵守有关管理规定，并积极

配合假期学生公寓管理小组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退宿：

1．因病或其它特殊原因休学、退学的学生，离校前凭学校有

关文件必须到宿管科办理退宿手续，并在一周内搬离，其原床位

不予保留；

2．毕业生离校前应及时到宿管科办理退宿手续，并在学校规

定的期限内妥善处理好自己的物品，按时离校。在规定期限内不

办理离校手续的，宿舍内私人物品因清扫、维修等原因而造成的

损失由学生本人负责；

3．毕业生应文明离校，寝室内的家具物品若有缺损须予以赔偿。

第二章 公寓出入管理

第五条 学生公寓楼设值班室，并有值班员24小时轮流值班制度。

第六条 学生宿舍晚上按学校规定时间实行统一熄灯，统一

关闭宿舍大门，凡延迟返校者，必须凭有效证件在值班室登记后，

方可入内。



226

第七条 学生不得在学生公寓留宿校外人员，遇有特殊情况留

宿校外人员，必须报请校学生文明寝室建设指导委员会许可，并且

在宿舍门卫值班室进行留宿登记，留宿人员离校时应注销登记；严禁

在学生公寓留宿异性。

第八条 未经准许，男生不得进入女生公寓，女生也不得进

入男生公寓，男女生互访须到指定的会客室；因工作需进入学生

公寓，需凭学院或部门证明及个人有效证件，在公寓值班室登记

后方可进入，并在规定时间内离开。

第九条 严禁将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带入公寓。

第十条 学生携带大件物品出公寓楼，必须履行登记手续。

第十一条 校外人员进入学生公寓时，必须出示有效证件，

经公寓值班室同意并登记后，方可入内，校外人员须于当晚 22时

前离开学生公寓，会客结束后，须注销登记手续。

第十二条 严禁推销人员进入学生公寓楼。

第十三条 严禁携带宠物进入公寓。

第三章 公寓安全制度

第十四条 校学生文明寝室建设指导委员会、各学院、公寓

生活指导老师应定期对设备、设施的安全进行检查，防患于未然。

第十五条 学生寝室安全管理实行寝室长负责制。寝室长要

认真开展遵纪守法和防火、防盗教育；学生应自觉维护宿舍安全，

增强安全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防范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

第十六条 严禁在宿舍区酗酒、吸烟、赌博、打架斗殴，聚

众喧哗，进行迷信和宗教活动。

第十七条 严禁在公寓内进行诸如开设小卖部等经营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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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严禁在公寓内存放易燃、易爆、易腐蚀、剧毒及

具有放射性的危险物品。

第十九条 严格执行用电安全制度，学生不得在公寓内私拉

电线、不得使用电炉、电热杯、热得快等大功率及违规电器。

第二十条 熄灯后，值班员应巡查公寓楼，严禁学生在寝室

内使用蜡烛，焚烧纸张、杂物，使用煤炉、酒精灯等有明火的器

具。不得随意动用公寓消防设施， 发现火警时，应及时采取报警、

灭火等有效措施，将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第二十一条 学生应妥善保管现金和贵重物品，数量较多的

现金应存入银行，贵重物品应上锁保管；学生离开寝室，注意关

窗锁门，门、窗、锁坏应及时报修。

第二十二条 学生必须按指定床位住宿，不得外出住宿或私

自调换床位、寝室。妥善保管好寝室门钥匙，不随意转借他人，

如有遗失，应及时向公寓管理人员报告，不得私自配备钥匙。

第四章 公寓卫生管理

第二十三条 学生宿舍的卫生由校学生文明寝室建设指导委

员会、各学院和学校学生工作部门齐抓共管。

第二十四条 学生寝室建立寝室成员轮流值日制度，由值日

生负责打扫和整理房间，室内物品摆放整齐，地面清洁，严格按

照垃圾分类要求进行分类和投放。

第二十五条 学生不得随地吐痰，不污损墙壁，不向窗外泼

水或乱扔杂物。

第二十六条 学生公寓内不得饲养各种动物。

第二十七条 生活指导老师与学生干部根据《湖州师院学生

寝室内务卫生检查标准（暂行）》，原则上每周二次检查学生寝



228

室的卫生状况，对卫生状况较差的寝室通知整改，并及时公布检

查结果，每周将有关情况通报给学生处公寓管理中心和各学院。

第二十八条 各学院要指定专人负责，明确工作职责，根据

实际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本院学生寝室的卫生状况进行检查。

第五章 公寓公共设施管理

第二十九条 学生公寓家具等公共设施由后勤服务中心宿管

科实施统一管理，并负责对破损家具、设施进行报修等事宜。

第三十条 学生入住寝室时，应对家具等公共设施是否完好

进行检查，如有问题应在一周内向宿管科报告，逾期不报视为设

施完好同意接收。

第三十一条 公寓入住学生应爱护家具、空调、热水器等公共

设施，个人使用的家具等设施由学生个人负责保管，集体使用的家

具等设施由该寝室住宿同学负责。如因使用不当造成的破损当事人

应照价赔偿。

第三十二条 未经宿管科同意，学生不得将家具等公共设施与他

人调换或擅自占用他人家具，不得将家具等设施带出学生公寓，不得

使用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或影响寝室整洁美观的家具。

第三十三条 因自然损坏的家具等公共设施，学生应及时向

公寓宿管员或值班员报修。

第三十四条 学生毕业、退学等要求办理退宿手续的，须经

宿管科宿管员对家具等公共设施进行清查，确认完好后，方可办

理。

第三十五条 以上规定由校学生文明寝室建设指导委员会负

责解释，发布之日起执行。




